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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汽车合作制造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2017 年 9 月 29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——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与广

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小鹏汽车”）签署了《小鹏品牌汽车

合作制造框架协议》，双方将合作开展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小鹏新能源汽

车（简称“协议产品”）。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合作项目 

1、双方共同合作从事新能源汽车生产活动。在双方协商约定的范

围内，小鹏汽车将授权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使用其商标和相关技术，生

产协议产品；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负责协议产品的生产。 

2、双方初步确定协议产品的生产产能为 5 万辆/年。 

3、双方同意，未来在合作项目的基础上，双方可探讨进一步深入

合作的可能性。 

二、项目进度 

1、双方协商约定合作项目时间进度计划，共同支持按期完成协议

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准备等工作。首款协议产品预计将于 2017 年年底前

量产。 

2、合作项目的具体时间进度最终以双方协商确定的计划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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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合作双方的主要义务 

（一）海马汽车有限公司主要履行以下义务 

1、负责协议产品的公告目录申请等工作。 

2、与小鹏汽车协商并制定协议产品的生产能力建设方案（含设施、

设备、人员），协助小鹏汽车进行协议产品的生产准备。 

3、在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量产经双方共同确认的质量标

准的协议产品。 

（二）小鹏汽车主要履行以下义务 

1、确保协议产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并具备市场竞争力。 

2、明确协议产品定义和开发方式，向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提供协议

产品的技术信息，推进合作项目按计划完成生产准备工作。 

3、提供生产协议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及相关物料，支持海马汽车有

限公司按双方共同确认的项目计划生产协议产品。 

四、协议期限 

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。本

协议到期后，双方若无异议，本协议自动延续有效。 

五、争议解决 

本协议的有效性、解释、执行及履行和争议解决应适用中华人民

共和国法律，因履行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尽可

能协商解决；双方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，向郑州仲裁委员会申请

仲裁解决。在解决争议期间，除争议事项之外，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协

议规定的其他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2017 年 9 月 30 日 




